


关于《宿州市房建市政施工企业信用评价标准（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现将《宿州市房建市政施工企业信用评价标准》（以下简称《标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2017年12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建筑市场信用管理暂行办法》（建市〔2017〕241号），要求各地建立健全建筑市场信用管理体系，为地方制定具体信用评价标准提供了基本遵循。
[bookmark: _GoBack]2024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住建部等8部委联合发布《招标投标领域公平竞争审查规则》（国家发改委第16号令），明确政策制定机关可以通过组织开展信用评价引导经营主体诚信守法参与招标投标活动。
2024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推动招标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的意见》，强调要完善信用评价体系，强化信用结果应用。
本标准的出台既是落实国家及省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要求的具体举措，也是优化我市建筑市场营商环境、引导企业诚信履约的现实需要，为精准监管施工企业行为提供量化依据，助力推动全市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二、起草过程
（一）起草准备阶段。2025年10月，市住建局启动《标准》起草工作。经学习研究马鞍山、亳州、芜湖、滁州等地发布的建筑业企业信用评价相关文件，结合我市实际，于2025年12月起草形成了《宿州市房建市政施工企业信用评价标准》初稿。
（二）征求意见、公示及审查情况。2026年1月，向各县区、园区住建部门及市直有关单位征求意见，共收到反馈意见8条，经讨论，采纳1条，部分采纳3条，不采纳1条，无意见3条。
2026年3月，再次征求各县区、园区住建部门及市直有关单位意见，共收到反馈意见8条，经讨论，采纳1条，部分采纳1条，无意见6条。
目前，已在市住建局官网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开征求意见结束后，将按程序提交市市场监管局开展公平竞争审查、提交市司法局进行合法性审查。
三、主要内容
《标准》共分为五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一）评价对象与内容。明确评价对象为在宿州市行政区域内从事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活动的施工总承包企业。信用评价总分由企业综合信用分（A值，满分40分）、项目现场评价分（B值，满分60分）和不良信用信息分（C值，不设下限）三部分构成。根据总分划分为AAA、AA、A、B、C五个信用等级。同时，对本地无在建项目企业、外地新进企业等特殊情形作出评分规定，并明确了计分规则。
（二）工作流程与信息采集。明确信用评价管理工作通过“宿州市建设行业智慧监管平台”实施，遵循“统一标准、分级负责、动态评价”的原则。优良信用信息由企业随时申报，不良信用信息由主管部门在决定生效后15个工作日内录入。信用信息按季度审核，评价结果每季度发布一次。
（三）评价结果与应用。明确信用评价结果作为资质资格管理、日常监管、评优评先、工程担保等重要依据，实行差异化监管。对AAA、AA级企业实施激励措施，对A级企业实施常规监管，对B级企业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对C级企业实施约束措施。
（四）工作要求。从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公平公正、做好宣传引导三个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五）其他事项。明确《标准》自印发之日起试行，有效期2年。
